附件一：

物资设备招标采购供货厂商投标人员规定

各配套厂（商）：

本次订货我司将采购一批生产设备（电缆）。按照《招标采购管理办法》重轮司资〔2025〕7号、《招标采购管理办法》中江船业办〔2025〕9号相关规定，在重轮（集团）公司的领导、组织和监督下，现将招标事项通知如下：

1、请各配套厂（商）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及提供的产品证书、资料、配件等进行报价。

2、各配套厂（商）按公告要求的时间通知就各自供货产品的规格、型号和供货范围进行报价（本次招标报价不得超过限价、如发现有非正常行为，招标方有权要求再次报价或终止报价），在开标时当场开启并由公司纪检人员现场抽取专家组成评标小组，评标小组与配套厂（商）双方就产品供货价格、产品质量、付款方式、交货周期、付款条件、付款方式、售后服务等进行质询和答疑，并对达成的共识记录在案，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根据评标小组达成共识，按质量、价格、供货期、付款条件、付款方式、售后服务等因素综合评议打分排名，排名出来后，由招标人根据实际情况，从价格、交货期等主要条件方面进行第二次谈判（谈判顺序从排名第一的厂家开始），再重新进行排名，确定最后的中标单位，并在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qship.com）公布中标结果。公示期满后由重庆中江船业有限公司与中标单位签订供货合同，签订合同前拟中标单位需提供经各方签字确认的完整技术协议或者清单作为合同依据。
3、在开标过程中各参加配套厂（商）严格遵守我司订货纪律，如报价过程中发现有围标、串标等不良行为，将被取消参会资格并列入中江船业供应商黑名单，并由重庆轮船（集团）公司纪委全面负责监督核查工作。

4、为了方便各配套厂（商），特开通一部电话023-87860318（物供部），接受各配套厂（商）对投标事宜的咨询。

附件二：

生产设备（电缆）
竞争性谈判采购评分标准

本次竞争性谈判采购严格以重庆中江船业公司采购清单技术要求为依据，设备厂家（或供应商）在规定清单技术要求与报价单报价，否则作废标处理。

报价单必须按照重庆中江船业公司统一的订货报价单，报价单必须明确供货产品生产厂家、付款方式、交货时间、售后服务等关键信息，如有漏填、错填影响评分的，由投标单位自行负责。

本次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评标小组根据本评分标准对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按最后得分情况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名。排名出来后，由招标人根据实际情况，从价格、交货期等主要条件方面进行第二次谈判（谈判顺序从排名第一的厂家开始），再重新进行排名；经招标人与业主沟通后如有必要可再进行第三次谈判，确定最后的中标单位。
特别说明：本次招标每一报价项目供货周期都不能超过45日历天，否则作废标处理。

	序号
	项  目
	评分标准
	标准分值
	实得分
	备注

	一
	投标报价
	基准价 得85分

高于基准价每1%，减1分；最低分为0分。
	85
	
	以投标单位中的最低价作为基准价。

	二
	产品使用可靠性
	
	4
	
	

	2.1
	产品可靠性
	根据市场使用反馈情况，最优得4分，其余依次减1分
	4
	
	

	三
	销售及售后
	
	8
	
	

	3.1
	质保期
	质保期不低于12个月，每增加6个月得0.5分，最高得2分
	2
	
	低于12个月为废标

	3.2
	付款条件
	（1）、无首付款，交货三个月后，除质保金5%后，一次性付余款95% 。                   得3分

⑵、货到验收合格后付全款，留5%质保金。              得2分

⑶、合同签订首批付款低于或等于30%，交货到验收合格付款65%，质保期满后，一次性支付5%。        得1分

⑷、其他付款方式。         得0分
	3
	
	

	3.3
	售后服务承诺
	（1）、投标单位在重庆地区有专业的售后服务站或公司，提供可经核实售后服务人员电话、姓名的。得1分

⑵、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或招标人或甲方的合理要求，能够做出响应，并承诺在12小时内派人到现场处理的，得2分；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或招标人或甲方的合理要求，能够做出响应，承诺在24小时内派人到现场处理的，得1分。
	3
	
	

	四
	交货时间
	
	3
	
	

	4.1
	交货时间承诺
	合同签定后30日历天内交货至中江船业指定位置，得3分；35日历天内交货至中江船业指定位置，得2分；40日历天内交货至中江船业指定位置，得1分；其他不得分。
	3
	
	


五、废标：有以下无实质响应招标要求的作废标处理：

  1、未按重庆中江船业公司统一报价格式要求报价的；

  2、超过招标限价的；

  3、不能满足技术标准的，对售后服务无实质响应，不承诺派人到现场处理的；

  4、投标单位不能响应在45日历天内交货的。

  以上为基本评分办法，单项取值为小数点后两位计算，四舍五入计算。报价资料中需明确具体货物抵厂时间，中标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此时间执行，签订合同前若招标文件要求需缴纳履约保证金的，需缴纳履约保证金后方可签订合同。
附件三：

重庆中江船业有限公司
订货报价单
项目：生产设备                             编号：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金额（元）
	是否满足技术 协议要求
	备注

	一
	报价明细
	

	1
	
	
	
	
	
	
	
	

	
	
	
	
	
	
	
	
	

	
	
	
	
	
	
	
	
	

	
	
	
	
	
	
	
	
	

	
	
	
	
	
	
	
	
	

	
	
	
	
	
	
	
	
	

	
	合计（含   %增值税发票）
	
	
	
	
	
	
	

	二
	使用可靠性（需提供证明业绩材料）：

	三
	销售及售后：

	3.1
	质保期承诺：

	3.2
	付款条件
	

	⑴
	首付款：
	%
	⑵
	货到付款：
	%
	

	⑶
	设备调试合格后付款：
	%
	⑷
	质保金：
	5%
	

	⑸
	其它承诺：
	
	

	3.3
	付款方式：□接收100%承兑；□接收50%承兑；□不接收承兑。
	

	3.4
	售后服务承诺
	

	1
	服务人员说明
	售后服务人员姓名：             ；电话：
	

	2
	服务地点、时间承诺
	承诺派人到现场处理时间：□12小时内；□24小时内；□其它
	

	四
	货物抵厂时间承诺
	合同签订后     日内交货至中江船业指定位置。
	


说明：1、本次报价为一次性报价，请各单位认真核对各设备评分标准并严格按照我司《技术方案或清单》版本报价。
       2、报价格式严格按照本表填写，评委以此为据进行评分。
       3、厂家若中标其填报内容将列入商务合同条款中，且不得修改和调整。

报价单位（签章）：                                生产厂（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四：
工 业 品 买 卖 合 同

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出卖人：                                        签订地点：    重庆市涪陵                 
买受人：    重庆中江船业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6年    月    日      
第1条 标的、数量、价款及交（提）货时间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 价
	金 额

	
	
	
	
	
	
	

	
	
	
	
	
	
	

	
	
	
	
	
	
	

	
	
	
	
	
	
	

	
	
	
	
	
	
	

	
	
	
	
	
	
	

	
	
	
	
	
	
	

	
	合   计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元整。

	货物抵厂时间：    年  月   日          生产厂商：


第二条 质量标准：提供产品合格证书，证书寄重庆中江船业公司                                                     

第三条 出卖人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本合同项下货物的质保期为：买受人收到货物后，

至安装验收合格后XXX个月（以报价单为准）。 

第四条 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按行业标准办理                               
第五条 本合同产品供货数量、必备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 严格按《技术或技术清单》要求配置。   
第六条 合理损耗标准及供应办法：          按行业标准办理                               
第七条 标的物所有权自 交付 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属于 出卖人  所有。

第八条 交货地点：  重庆中江船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中江路1号）                                        

第九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     运输费用由出卖人承担。                                                                    

第十条   检验标准、方法：  在中江船业有限公司按技术、国家标准验收                                 
第11条 成套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需调试的设备物资出卖人派专业技术人员到厂进行调试，所有安装或调试人员的一切安全、环保责任事宜由出卖人全部承担 。                                     
第12条 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                                                     
第13条 担保方式（也可另立担保合同）： 在合同签订前，出卖人需向买受人提供合同金额   %的履约保证金（出卖人可采取现金、银行转账支票、银行汇票或银行出具的履约保函），工程完工后，买受人向出卖人一次性无息退还。
第14条 售后服务：出卖人在质保期内，在接到买受人通知后XXX小时内（以报价单为准），负责免费上门维修产品；若出卖人售出的货物在质保期内维修三次以上（含三次），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同时出卖人应赔偿买受人因此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
第15条 违约责任：1、出卖人如逾期交货或逾期提供船检证书，则每逾期一天，按照每船500元/天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2、出卖人逾期交货，超过二十天的，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出卖人承担赔偿责任；3、出卖人交付的货物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的，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同时出卖人应赔偿买受人因此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4、产品质保期内出现重大质量问题的，每出现一次出卖人应向买受人支付合同总额违约金人民币5‰，出卖人在接到买受人质量问题的通知之后XXX小时内（以报价单为准）不能进行维修的，每逾期24小时应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0元，以此类推累计；5、本合同所涉项目不得转包、分包他人或单位，如发现有此行为，买受人有权终止合同，且出买人须承担由此给买受人带来的一切损失。上述违约金买受人有权直接从本合同尾款中扣除。  

第16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
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调；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二）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重庆市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 本合同自    签字盖章后   起生效。

第十八条 本船签订购买合同，一次性锁定产品价格，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按本次订货会确定的交货期限，并支付预付款及各期进度款。出卖人方按合同组织生产，并按期交货，如果甲方调整定单计划，买受人将及时通知出卖人做出相应调整。

第十九条 收货人                                                           

	出卖人：

出卖人：（盖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帐号：

邮政编码：

税号：
	买受人：重庆中江船业有限公司

买受人（盖章）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中江路1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电话：023-85696018

传真：023-87860328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分行营业部
帐号：123904591410804
邮政编码：408008

税号：9150010266640428XH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